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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被揭項目重複編列
本報訊：部分眾議員近日通報，在眾議

院已通過的2026年擬議預算中，其所在選區

存在「重複編列」或不明項目問題。

其中一位是描東岸省眾議員金．科蘭特

斯（King Collantes）。

他向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張僑偉參議

員（Sherwin Gatchalian）請求「協助處理眾議

院總撥款法案版本中，描東岸省第三選區出

現的重複編列問題」。

科蘭特斯在2025年10月22日致張僑偉的

信函中表示：「經審查後，本辦公室發現數

個項目條目因名稱或描述差異而呈現重複編

列。」

該信函副本已在參議院小組委員會續審

公造部2026年度預算提案的聽證會現場螢幕

展示。

科蘭特斯在信函中指明眾議院總撥款法

案版本中的重複項目如下：

1. 描東岸省仙道湯馬斯市仙沓瑪麗亞描

籠涯道路修復工程（5,000,000披索）

*描東岸省仙道湯馬斯城仙沓瑪麗亞描籠

涯道路修復工程（5,000,000披索）

2. 描東岸省崑卡市唐範描籠涯多功能大

樓建設工程（完工）（5,000,000披索）

*描東岸省崑卡城唐璜描籠涯多功能大樓

修復工程（5,000,000披索）

3. 描東岸省仙道湯馬斯市仙扶西描籠涯

多功能大樓建設工程（完工）（5,000,000披

索）

*描東岸省仙道湯馬斯市仙扶西描籠涯多

功能建築新建工程（5,000,000披索）

公造部部長迪順（Vince Dizon）向委員

會說明，他也接獲科蘭特斯的相同信函。

迪順表示：「我們另接獲怡朗省眾議員

米隆（Ferjenel Biron）的類似信函，他同樣聲

明對該項目不知情，因此或許可刪除相關預

算。」

張僑偉指出，此事顯示即使地方選出的

眾議員也不知道這些重複的工程項目。

他表示，也有可能這些工程項目及預算

提案是由中央辦公室下發的，而未告知選區

眾議員。

眾議院已於10月13日通過規模6.793兆披

索的2026年度國家預算草案。

多個青年團體於10月27日（星期一）在菲國警克楠美營前發起抗議行動，譴責當局就9
月21日騷亂事件向數名學生領袖發出傳票。

工作人員於10月27日（星期一）在馬尼拉北墓園清潔前總統南文·麥獅獅的墓塚。

GCash否認用戶信息外洩
本報訊：GCash表示，根據初步鑑識分

析，未發現資料外洩證據。

在暗網論壇出現威脅行為者販售GCash

紀錄（包含電子認識客戶資料、綁定銀行帳

戶及GCash號碼）的貼文後，這家金融科技巨

頭發布此聲明。

據稱該資料涵蓋2019年至今年10月的紀

錄。

包含商戶與一般用戶的姓名、地址、職

業乃至有效菲律濱身分證件等個人資料。

但GCash於10月27日週一發布的聲明中

指出，根據初步調查，「所謂資料集的結構

與GCash系統內使用的資料結構不符。進一步

分析顯示其中包含非GCash用戶的個人信息，

且多條記錄存在不完整、不一致或無效的情

況。」

這家由亞耶拉集團主導的金融科技公司

表示，這顯示流傳的資料並非源自GCash系

統。

該公司強調：「目前並無GCash系統遭

入侵的證據。所有客戶帳戶與資金均保持安

全。」

GCash表示正與菲央行、國家隱私委員

會及網絡犯罪調查協調中心密切合作，驗證

所有可能來源的資訊並確保系統持續受到保

護。

國家隱私委員會在傳出資料外洩事件

後，也呼籲GCash用戶提高警覺。該隱私監管

機構表示已啟動調查，並對G-Xchange公司發

出解釋通知，以獲取有關該事件的進一步細

節。

國家隱私委員會聲明：「若調查確認

GCash用戶個資確遭外洩，本會將根據2012

年《資料隱私法》授權採取監管與執法行

動。」

該委員會敦促GCash用戶主動監控帳戶

活動、定期更新交易密碼與登入密碼，並啟

用額外安全功能以保護個人資料。

國家隱私委員會強調：「待取得更多資

訊後，本會將立即發布經核實的最新訊息。

在此期間，建議民眾保持謹慎，避免接觸或

轉發網絡流傳的未經證實說法。」

迪斯卡亞夫婦或失當污點證人機會
本報訊：監察署週一表示，迪斯卡亞夫

婦因拒絕配合防洪工程調查，喪失轉為污點

證人的機會，並可能成為貪腐案件被告。

助理監察專員克拉瓦諾（Mico Clavano）

在週一的記者會上指出：「迪斯卡亞夫婦因

不合作態度，已完全喪失轉為污點證人的可

能性。其不合作聲明顯示他們傾向成為敵意

證人，今後只能作為被告被起訴，面臨貪污

公款、偽造公文以及其他所有他們參與的罪

行指控。」他強調，若莎拉與柯利．迪斯卡

亞持續抗拒合作，監察署準備對其提訴。

克拉瓦諾表示：「若迪斯卡亞夫婦拒絕

配合，司法的巨輪將對其啟動。且看他們身

陷囹圄時是否仍堅持不合作。鑒於他們涉及

公造部所有荒唐弊案，我認為他們根本不具

備與政府協商的籌碼，尤其以污點證人身分

而言。」

克拉瓦諾指出二人參與數千次招標且貪

腐情節嚴重，無法從輕發落。

他說明：「我們都知道他們參與全國逾

4,000項招標，而且無論我們在公造部發現了

什麼樣的手段或詐騙，他們都涉及其中，因

此，就所有這些罪行而言，不可能將他們認

定為污點證人。」

她認為，迪斯卡亞夫婦的不合作態度與

不完整宣誓陳述屬精心算計的槓桿策略。

克拉瓦諾分析：「他們背離政府並拒絕

合作，在我們看來，這是他們策略之一，目

的是想從中再獲取一些利益。或許他們認為

自己掌握的陳述非常重要。」

他補充：「如果閱讀那份宣誓書，會發

現內容極其不足，對具體行為的描述並不明

確，而且僅憑他們提交的宣誓書，無法滿足

犯罪構成要件……這正是他們的策略，不斷

吊我們的胃口，而現在他們完全拒絕與政府

合作，但又拿不出任何有用的協助。」

警方查大麻走私案是否涉國際毒梟
本報訊：菲國警正與國際合作夥伴共同

調查，西菲律濱海近期查獲的大麻走私案是

否與可能活躍在菲國境外的國際毒梟存在潛

在關聯。

菲

國 警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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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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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encio Nartatez Jr.）週日晚間聲明表示，警

方正與國際刑警組織及其他外國合作單位協

力追查毒品的來源，並鎖定幕後操縱者。

他強調：「我們正強化與國際刑警組織

的協調以揪出幕後者。透過加強情資交流來

追蹤可能在菲國活動或鎖定在菲律濱的國際

毒梟。因為監控範圍廣泛，亟需各機構協力

合作。」他表示，菲國警、地方政府單位及

菲緝毒署將透過會議與宣導活動，與沿海社

區合作防堵毒品經海路流入。

菲央行官員：
黃金儲備「過量」 應出售獲利

菲律濱央行一位政策制定者表示，隨着

避險需求減弱、金價預計將進一步從歷史高

位回落，菲律濱央行應當出售部分「過量」

的黃金儲備。

菲律濱貨幣委員會成員陸諾説，黃金約

佔菲律濱央行國際儲備總額的13%。

他表示，這已經超過了該地區其他央

行。

陸 諾 説 ： 「 我 們 的 黃 金 儲 備 已 經 過

量。」

他指出，理想情況下，黃金應占央行儲

備的8%至12%之間。

截至2025年9月，菲律濱央行的總儲備約

為1090億美元，創近一年新高。

陸諾提到，菲律濱央行當初以每盎司

約2000美元的價格購入黃金，而金價最高一

度接近4400美元。他説：「難道不該賣出了

嗎？如果價格下跌會怎樣？」

陸諾表示，央行內部仍在討論究竟是應

繼續增持黃金，還是趁機獲利了結。

ICI收到起訴杜特地和蒙吳訴狀
本報訊：獨立基礎設施委員會（ICI）

確認已接獲前參議員特里連尼斯（Antonio 

Trillanes IV）的信函與訴狀副本，該委員會表

示，目前正對此進行審查，這些文件目前正

作為其針對所謂幽靈及問題基礎設施項目的

持續案件建檔工作的一部分。

委員會發言人保阪律師（Brian Keith 

Hosaka）週一在記者會中說明，待人員配備

能力提升後，將把特里連尼斯提交的文件轉

交至委員會進行評估。

保阪表示：「我們已收到信函，將轉呈

委員會處理。」

特里連尼斯此次提交文件是繼他於10月

21日向監察署對前總統杜特地與參議員克里

斯托弗．邦．吳（Christopher “Bong” Go）

提出的控訴後的進一步行動。他指控兩人涉

嫌貪污與掠奪，指稱他們將70億披索的政府

工程項目撥款轉移給與吳家族有關的建設公

司。

特里連尼斯於10月24日另將此訴狀副本

送交獨立基礎設施委員會，以支持其對可疑

基建項目的獨立調查。

保阪澄清委員會將先審閱特里連尼斯的

信函，再決定後續行動方針。

他強調：「我們需等待委員會的後續決

策，如我先前提及，他們尚需研讀前參議員

特里連尼斯的請求內容。」

保阪補充，儘管委員會人員編制尚待

核准，所有提交文件（包括特里連尼斯的信

函）均獲妥善歸檔保管。

他解釋道：「目前我們仍在等待人員編

制方案的核准。但確切而言，所有文件均已

輸入建檔。待我們具備完整運作能力後，將

回溯審查這些檔案、信函及獲報資訊。」

獨立基礎設施委員會現正優先調查421件

涉嫌幽靈基建項目，同時準備向監察署移送

多起案件。保阪表示其目標在避免與其他機

關既有案件產生重疊。

大理院批准引渡規則
本報訊：大理院已批准關於引渡面臨國

外刑事調查或待執行刑罰者的相關規則。

法院指出，確有必要制定此規則「以確

保處理引渡案件的一致性與指導性」。

該規則將在《官方公報》、兩份全國發

行的報紙以及大理院網站發布後，於11月10

日生效。

在這份16頁文件中，大理院將引渡對

象定義為「任何在菲律濱境內，且經請求國

提出引渡或為引渡目的進行臨時逮捕之人

士」。

根 據 法

院 說 明 ， 若

某 行 為 依 菲

律 濱 與 請 求

國 法 律 均 構

成 可 判 處 監

禁 或 剝 奪 自

由 之 犯 罪 ，

即屬可引渡罪行。

可是，需滿足剩餘刑期至少六個月之條

件方可准予引渡。

在其他規則中，大理院明定聽證程序應

公開進行。

除非引渡對象或請願人經法院許可提出

不公開審理請求。

此外，除非確有必要，否則無需傳喚證

人作證。若引渡法庭准許證人出庭，應自最

後一名證人陳述之日起30個日曆日內作出判

決。

除上述規定外，大理院強調引渡法庭須

嚴格遵守「證人應於單日內完成全面訊問」

之規則。

大理院還表示，當批准引渡的判決獲確

定後，該判決即具終局執行力，引渡對象之

管轄權將移交請求國主管機關。

另規定引渡程序所生之全部費用應由請

求國承擔，除非適用的引渡條約另有規定。


